
 

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
院发〔2024〕13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年终奖分配方案 
 

为进一步发挥好年终奖的激励作用，充分调动教职工积极

性、能动性、创造性和责任心，深入推进学院高质量发展，根

据学校《中层单位基金划拨与使用管理办法》（校人发„2023‟

9 号）、《基础性绩效工资和生活补贴发放办法》（校人发„2023‟

10 号）、《关于新时代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校党字„2022‟

10 号）、《教职工年度考核办法》（校人发„2023‟8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经费来源 

（一）业绩评分经费 

1.学校年终奖划拨与学院教师工作业绩评分直接挂钩，教

师个人工作业绩评分依据《教师工作业绩评分标准》，按学年度

进行核算。 

2.管理服务岗教师工作业绩计分由学校按学院全体教职工

人均工作业绩分 1.2 倍直接划拨。 

3.学校按学院全体教职工工作业绩总分与每分经费乘积划

拨年终奖额度。 

（二）1 个月基础性绩效工资。 



（三）学院管理费中部分经费合并用于年终奖分配。 

三、分配原则 

学院用于年终奖分配的总经费中，45%用于平均，40%用于

定量，15%用于定性。坚持民主公开、效率优先、兼顾公平、多

劳多得、优绩优酬、奖勤罚懒，适当向重点岗位、业务骨干、

优秀拔尖人才、作出突出贡献和特别奉献的人员倾斜。 

三、分配办法 

（一）平均（45%） 

人员为在编在岗人员，且年终考核合格，不含科研助理。 

（二）定量（40%） 

1.全体职工，年终奖中划拨的 1个月基础性绩效工资部分, 

按照学校基础性绩效工资标准全额发放。 

2.教学和实验技术人员，按划拨给学院的个人工作业绩实

际得分全额发放。 

3.管理服务人员，以学校划拨给学院管理与服务工作业绩

计分的总额核算。其中，40%平均分配，另 60%按照学校最新的

《基础性绩效工资和生活补贴发放办法》所列基础性绩效工资

系数及每人对应的行政级别进行分配。 

4.工作业绩计分归入我院的校内其他教职工按不超过其业

绩分折算金额的 50%发放。 

（三）定性（15%） 

主要考虑未能纳入业绩评分标准的校内外公益兼职、公共

服务、对学院建设和发展有特殊贡献者等。 

1.参与学院内外兼职与公共服务工作考核合格的人员，主



要包括：系室主任、党委委员、党支部书记、学科点负责人、

学科点秘书、教代会和工会主席、工会委员、班主任、研究生

兼职管理导师、挂职干部、借调人员，各级党代会代表、人大

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民主党派校级及以上负责人等。 

2.年终考核为校/院级优秀者，个人获校级（学校或党委盖

章）及以上党政荣誉表彰者。 

3.按总额不超过 12 万设置系工作调节经费，由各正副系主

任根据教师参与本系年度重点难点工作、公共服务、人才引进、

基地开拓、新课承担、超额课时等进行综合考核并提出差异性

分配方案，学院最终审定（正副系主任不参与分配）。 

4.对学院建设发展有特殊贡献或奉献人员，如本科生和研

究生就业、教学评估、对外宣传、学校专项工作等。 

5.学院对年终考核合格教师设年终奖保底政策，保底低限

按全院教职工年终奖平均数的 65%设置，最多共计保底 2年。 

6.退休教职工春节慰问金、工作业绩计分归入我院的校内

其他教职工等。 

四、计算公式 

1.定量考核金额=1 个月基础性绩效工资+业绩分考核金额，

其中年度考核基本合格和不合格者按学校实际下拔额度发放。 

业绩分考核金额=（个人工作业绩评分—学院扣分）*业绩

分实际分值 

实际业绩分值=（全院定量考核总金额—全院教职工 1 个月

岗位津贴总金额）/（院内教师岗工作业绩总分+学校划拨管理

服务岗业绩总分） 



2.教学和实验技术人员年终奖=人均分配金额+定量考核金

额（一个月岗位津贴+业绩分考核金额）+定性分配金额 

3.管理人员年终奖=人均分配金额+定量考核金额（一个月

岗位津贴+管理岗位业绩考核金额）+定性分配金额。 

管理岗位业绩考核金额=管理人员岗位业绩分总金额的

40%+（管理人员岗位业绩分总金额的 60%/岗位系数总数）*个人

岗位系数；其中管理人员岗位业绩分总金额=学校划拨业绩分*

业绩分实际分值。 

五、当年度扣分 

1.学院组织的各类会议、集体活动以及相关的公益事务，

非因学院工作指派、个人特殊或紧急情况除外，请假扣 0.5分/

次。学院活动由两办负责考勤，请假需报分管或联系院领导审

批，杜绝临时口头或电话请假。 

2.因工作失职或失误，严重影响校院声誉者或受到学校相

关部门通报批评及以上者，扣 5分/次。 

3.被学校定性为教学事故者，扣 2 分/次；指导的本科生或

研究生学位论文被定性为“问题论文”，分别扣 2分/人、5分/

人。 

4.扣分扣减至个人当年实际工作业绩评分为 0分止。 

六、附则 

1.病事假请假连续一个月以上半年以内，根据上班时间长

短按同职级人员 60%-90%发放年终奖；病事假请假超过半年但在

一年以内的人员，参加年度考核，不确定档次，按上班时间长

短按同职级人员 50%-75%发放年终奖。 



2.“双肩挑”管理人员可自行选择业务岗或管理岗作为个

人年终奖定量考核金额。 

3.当年离退休人员按照全年计发；当年离校和新入职人员

平均部分按到岗月份发放，定量部分按实际业绩分计发。 

4.年终考核基本合格，平均部分按 50%发放，定量部分按实

际业绩分发放；年终考核不合格，平均部分不发放，定量部分

按实际业绩分发放。 

5.因师德师风失范、学术不端等，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

者，不参与当年年终奖分配。 

6.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2024 年 6月 28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经济学院行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6月 28日印发 


